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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动产统一登记后，实行了房地一体登

记，解决了信息不共享、群众办事不方便等许多难题。

但在深度融合上，仍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商品房

开发项目中，宗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登记，而宗地上建

筑物处于一个动态过程，导致房地一体登记过程中土地

权利重复登记、土地因无法分割而存在整宗地查封、抵

押等问题。本文以“地权份额说”理论为基础，建立建

设用地使用权量化登记体系，构建了覆盖不动产全生命

周期的登记业务模型，将不动产全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重

要环节进行了串联，动态地表达了建设用地使用权逐步

细化分解到相应的楼幢和单元，并随着商品房销售而转

移给业主的过程。根据理论成果，设计并研发了反映土

地权利的电子沙盘和登记功能模块，完善了量化登记的

示范应用，解决了房地一体登记中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

管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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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房地合一登记，房屋权利信息和土地权利信息

之间的关系被清晰地展现出来，不动产登记簿也对土地

分摊预留了制度空间，标准不一的土地分摊面积模式逐

渐被用来表示被分摊的土地范围，旨在展现房屋所有权

人对于土地的权利全貌[1][2]。但是现有的土地分摊面积

模式或缺乏相关法律依据，或缺乏一定的合理性[3][4]。

同时，在现有的不动产登记中，整个宗地的使用权面积

被记载在不动产登记簿中，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查

封、抵押的时候，会出现将整宗地查封、抵押的情况，

造成界定不清晰、权利人利益得不到保障、行政管理不

方便的问题[5][6][7][8]。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季峰提出了

“量化分摊”理论[9]，量化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

对宗地与房屋之间的利益归属进行明确界定。为了简化

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的登记，基于该理论，建立了

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量化登记机制[10]，缕清了不动产登

记全生命周期的登记业务流程、功能设计和案例验证，

证明了机制的可行性，对不动产量化分摊理论的推广具

有借鉴意义。

本文在“量化分摊”理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设计

并实现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登记信息系统，

构建了以建设用地使用权量化份额为核心的建设用地使

用权动态量化登记体系，从登记实务上落实分期开发的

房地产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规范登记和房地一体登记原

则，使建设用地使用权对物的效用发挥最大价值，避免

对开发企业融资和业主登记业务办理造成不利影响，全

面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切实推进不动

产登记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量化登记体系

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量化登记体系构建了覆盖不动

产全生命周期的登记业务模型，将不动产全生命周期中

的各个重要环节进行了串联，动态地表达了建设用地使

用权逐步细化分解到相应的楼幢单元，并描述了建设用

地使用权随着商品房销售而转移给购房业主的动态变化

过程。

城市规划局将规划成果更新入库后，可根据审定的

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规划许可证对每一个单体房屋建

筑面积占宗地总建筑规模指标的比例进行量化[9]，计算

方法为：幢楼的规划建筑面积/（规划总建筑面积－地

下人防规划建筑面积），生成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

量化计划表，建立房屋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的一一对

应关系；然后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计划表为

基础，开发商和金融机构根据业务需要在不动产登记信

息管理平台中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首次登记、土

地使用权抵押权变更登记、建设用地查封登记、建设用

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商品房首次登记等业务，并在相关

权利的附记栏记载该权利所占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

及对应楼幢的关系，形成房、地一体变动的登记业务管

理体系（如图1），解决房地一体登记中建设用地使用

权动态管理的难题。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及建设用地使用权

抵押权首次登记。

开发企业自竞拍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凭借土地

权属来源证明、宗地图、宗地界址坐标和权籍调查表等

相关材料申请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对该宗土

地享有完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上无任何建筑物，

开发企业可以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首次登记，抵

押属于净地抵押，抵押标的物为整宗土地的建设用地使

用权。并且只能办理整宗地抵押，不能办理分宗抵押登

记。

（二）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及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

权变更登记

若整宗地设立了抵押权，可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已抵

押范围内的楼盘自动锁定，暂停办理预告登记。根据当

前户室不动产单元号关联获取所在楼幢，判断房屋对应

的建设用地权是否在抵押范围内，若在范围内，自动限

制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办理，若不在范围内，可以办理

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

商品房满足预售条件，并与业主签订买卖合同，为

保障业主权利，在业主办理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前。开

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登记信息系统设计与应用

——以盐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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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企业应在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应办理建设用地使

用权抵押权的变更登记，通过土地使用权抵押权的变更

登记，扣除需要办理预告登记的楼幢，建立抵押与土地

使用权份额的一一对应关系，将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比

例写入到证书及证明的附记中[11][12]。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及商品房首次登记

为避免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复登记，房地产开发企业

申请办理房屋首次登记的，应当一并申请建设用地使用

权变更登记，在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簿页中核减该楼

幢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建立首次登记楼幢

与土地使用权份额的一一对应关系。

（四）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登记

在扣除建筑区划内已办理首次登记、预告登记建筑

物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的基础上，允许将剩余部

分建筑物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作为抵押登记

的标的物进行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登记。

（五）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查封登记

对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查封，查封登记的标的

物应当与强制执行或保全的债权数额相当，禁止超标的

查封。应用量化登记理论，可对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进

行查封，避免超标的查封，建立土地查封登记与楼幢对

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对应关系。
三、系统设计与实现

盐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量化登记信息系统应用

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量化登记体系和量化分摊算法，

并以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和不动产权籍系统为

基础，从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工作实际业务场景出发，

动态量化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实时展示了地、楼、房

的联动，完善了一整套登记业务操作流程，实现了建设

用地使用权动态登记，解决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登记

的现实问题。系统主要分为数据基础、应用支撑、主要

功能和用户四大模块，总体框架如图2所示。

（一）数据基础

数据基础层包含由城市规划局、自然资源规划局等

部门提供的城规数据、不动产权籍数据、不动产登记数

据、自然资源业务审批数据，提供数据支撑。

（二）应用支撑

应用支撑层根据不同项目阶段的建设状态提供对应

的登记类型。在项目拟建阶段，开发商取得建设用地使

用权后，可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建设用地使

用权抵押权首次登记，享有对该宗地完整的建设用地使

用权；在项目在建阶段，通过量化功能模块对房屋规划

建筑面积进行量化，暂停办理预告登记，可办理土地使

用权抵押权变更登记；在项目竣工阶段，可办理房屋所

有权首次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三）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层主要包括量化计算、量化计划表、抵押

权量化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量化登记、量化展示五项

功能模块。工程建设一般分为多期，第一幢楼进行预测

成果审核时，根据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图录入宗地的规

划建筑总面积，以及楼幢的规划建筑面积，在权籍系统

中调用量化功能模块，计算每一幢房屋对应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份额，生成《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计划

表》，后续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权登记时，根据量化计

划表生成土地使用权抵押权，建立与土地使用权份额的

一一对应关系，商品房预售后，业主办理预购商品房预

3

使用权共有份额，建立首次登记楼幢与土地使用权份额的一一对应关系。

（四）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登记

在扣除建筑区划内已办理首次登记、预告登记建筑物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的基础

上，允许将剩余部分建筑物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作为抵押登记的标的物进行剩余

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登记。

（五）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查封登记

对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查封，查封登记的标的物应当与强制执行或保全的债权数额

相当，禁止超标的查封。应用量化登记理论，可对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查封，避免超标

的查封，建立土地查封登记与楼幢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对应关系。

三、系统设计与实现

盐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量化登记信息系统应用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量化登记体

系和量化分摊算法，并以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和不动产权籍系统为基础，从建设用

地使用权登记工作实际业务场景出发，动态量化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实时展示了地、楼、

房的联动，完善了一整套登记业务操作流程，实现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登记，解决了建设

用地使用权动态登记的现实问题。系统主要分为数据基础、应用支撑、主要功能和用户四大

模块，总体框架如图 2 所示。

数据基础 城规数据 不动产权籍数据 不动产登记数据 自然资源业务审批数据

应用支撑

用户 司法部门 金融机构 开发企业 个人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剩余份额抵押、查封）整宗地抵押

房屋预测成果入库

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变更
登记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商品房首次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注销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核定

在建 竣工 首次登记拟建

登记类型

建设状态

主要功能 量化计算 量化计划表 抵押权量化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

量化登记
量化展示

图 2 盐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登记信息系统总体框架

（一）数据基础

数据基础层包含由城市规划局、自然资源规划局等部门提供的城规数据、不动产权籍数

图2 盐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登记信息系统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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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登记前，需要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权变更登记，扣除

该幢房屋所占用土地的抵押权。房屋竣工后，开发商办

理商品房首次登记前，需要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核减楼幢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二三维一体化电子沙

盘提供量化展示功能，可查看整个楼盘建设过程中的动

态变化，包括查看楼幢的工程进度及楼幢对应的建设用

地使用权权利状态，采用二三维一体化的效果，可以实

时并直观地展示楼盘状态。

（四）用户

用户层包括司法部门、金融机构、开发企业和个

人。司法部门和金融机构对开发企业在项目建设初期进

行地籍调查成果的审核，开发企业和个人参与不动产登

记业务的办理。
四、典型应用

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必须遵循的房地一体登记原

则，在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各环节房屋权利一旦发生变

动，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应随之变动，其权属关

系、数量大小必须像房屋那样得到既明确又具体的记载

公式，才能避免权利交叉与混乱。以下通过案例来具体

阐述一般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及的不动产登记业务流程。

2018年10月，A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

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位于盐城市盐南高新区开放大道

东侧、东进路南侧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

43865.00㎡，并于2018年11月27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依法取得了不动

产权证书。因开发融资需要，A公司向信托有限公司申

请贷款，以取得的该地块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担保。

（一）预测成果入库

工程分两期建设，第一幢楼预测成果审核时，在地

籍调查成果审核入库环节，根据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和工程规划许可证，以每一个单体房屋规划建筑面积占

宗地总规划建筑面积指标的比例进行量化，生成《建设

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计划表》。

（二）针对剩余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的抵押登记

一期工程全部预售后，为满足项目资金滚动运转的

需要，A公司以二期楼幢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向建设

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根据建设用地使用权量化登记业务体系，在扣除建

筑区划内已办理首次登记、预告登记建筑物对应的建设

用地使用权份额的基础上，剩余部分建筑物对应的建设

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作为抵押登记的标的物。即使将来

抵押权实现时，也仅仅是剩余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

与先前已办理首次登记、预告登记的建筑物对应的建设

用地使用权份额没有关系。运用量化登记理论，剩余楼

幢占用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为37.4285%，故本次

抵押登记中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为37.4285%。

（三）二三维一体化电子沙盘

由于量化分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为了直观地展

示整个楼盘的变化过程，采用二维和三维相结合的展示方

式，动态展示楼盘的信息和状态，便于跟踪和查询楼幢的

工程进度及楼幢对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状态。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采用“地权份额说”理论，解构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配置，通过规划管控下的房屋规

划建筑面积与建筑区划总建筑面积之比，量化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共有份额。建立一套随开发进程展开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登记机制，通过核减或

扣除的方式，明晰其可以处分的权利份额。随着规划的

深入，针对不同主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登记详略得

当，分期开发过程中量化登记重点房地产企业楼幢的建

设用地使用权份额，最终核定业主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量化登记信息系统的开发，实现了

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份额量化与登记业务的协同，并实

现电子沙盘全面直观展示建设用地使用权份额的变动状

况。

通过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量化登记信息系统实际应

用对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动态登记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

结果表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量化登记具有技术上的可行

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量化登记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符合房地一体原则的核心要义和

统一登记的程序要求，明晰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状

况和数量大小，方便企业充分发挥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效

益，保障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促进交易活动依法合规地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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